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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高国资发〔2019〕20号 

 

关于做好五大领域重大风险 

排查化解工作的通知 

 

区属国有企业、大有物业公司： 

经委领导批准，决定在全区开展政治、意识形态、经济、

科技、社会等五大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化解工作。现将区政法办

《关于组织开展五大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化解工作的通知》转发

区属国有企业及大有物业公司（青春公社公租房项目）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联系人：李庆，联系电话：84794407。 

 

附件：关于组织开展五大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化解工作的通

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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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     2019年 3月 6日印发 

 


